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126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行政法與警察行政違規調查裁處作業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試依訴願法、行政訴訟法規定，說明下列問題： 
撤銷訴願與撤銷訴訟之區別和關係。（12 分） 
課予義務訴願與課予義務訴訟之條件和關係。（13 分） 

二、員警甲於巡邏勤務中，發現 A 車停於地面畫有紅線之道路上，經查 A 車為乙民眾所
有且乙未在場，員警遂依規定逕行舉發，並請與警察局有契約關係之民營拖吊業者丙
到場拖吊；俟丙將 A 車車輪固定後慢速駛離時，乙衝到拖吊車旁大喊「等一下」，且
在車輛已是行進間情況下，趴伏於其遭拖吊之 A 車引擎蓋上表示不服。試問： 
甲告知乙其行為危險，但乙仍繼續趴伏不聽制止，甲應如何處置方為妥適？（7 分） 
接續上題情況，乙對於甲執法及車輛違停遭開罰不服，應循何種方式尋求救濟？

（13 分） 
民營拖吊業者丙之法律性質及其正當性。（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1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逃匿之虞或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
有隱匿等情形，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分署得將義務人﹕ 
行政管束 暫予留置 聲請羈押 聲請假扣押 

2 依據訴願法規定，下列就訴願審議之敘述，何者正確？ 
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之，均不經言詞辯論 受理訴願機關僅依訴願人主張實施調查等措施 
鑑定人因行鑑定得請求受理訴願機關調查證據 鑑定人由訴願人指定之 

3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依法處以「罰鍰」確定，逾期不完納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即得依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移請行政執行分署依法強制執行 
被處罰人得請求警察機關作成易以拘留之處分 
罰鍰易以拘留之性質屬於處罰之轉換 
被處罰人請求易以拘留，經駁回後，即不得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4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罰法之裁罰性不利處分？ 
扣留 怠金 管束 沒入 

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針對環保行政任務之權限區分，係屬下列何種類型之管轄？ 
事務管轄 層級管轄 土地管轄 共同管轄 

6 依據行政罰法之規定，輔導教育係屬下列何項種類之處罰？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警告性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7 依據行政罰法規定，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危險者，負有下列何種義務？ 
損害賠償 防止其發生 回復原狀 擔保或連帶責任 

8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
下列何種情況？ 
受處罰者之社會地位 受處罰者之學經歷 受處罰者之健康 受處罰者之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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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針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義務人若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行政執行分
署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並得﹕ 
暫時管束 限制其住居 聲請羈押 聲請假處分 

10 將文書置於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
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係屬於下列何者？ 
一般送達 留置送達 寄存送達 補充送達 

11 下列何種命令之拘束力最高？ 
緊急命令 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 行政規則 

12 下列有關訴願審議及決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為原則，訴願人或參加人得提出證據書類或證物 
受理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訴願之利害關係人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 
受理訴願機關得依職權通知訴願人於指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言詞辯論 
訴願人對受理訴願機關之程序上處置不服者，得另提訴願及行政訴訟 

13 在行政訴訟中，原告得以下列何項程序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提起再審之訴 聲請重新審理 聲請假處分 提出再抗告 

14 依據行政訴訟法規定，針對收容聲請事件，係以下列何者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15 行政機關為使聽證順利進行，認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行預備聽證。下列何者並非預備聽證所得為之事項？ 
議定聽證程序之進行  與當事人商訂所需經費 
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  變更聽證之期日、場所與主持人 

16 某甲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罰鍰，不服而提起聲明異議遭裁定駁回後，再依據訴願法提起訴願，受理訴願機關
應作成下列何種決定？ 
不受理  駁回 
撤銷原處分  撤銷原處分另為適法之處分 

17 張三騎車違反交通規則，經依法裁處吊銷駕照。請問該「吊銷駕照」係屬於行政罰法規定之下列何種處分？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警告性處分 

18 依據行政訴訟法之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中，針對何種訴訟類型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確認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撤銷訴訟 

19 依據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行政訴訟中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得由其中選定人員為全體起訴或被訴。至多得選定幾人
為代表？ 
 3 人  5 人  6 人  10 人 

20 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
人員，稱之為？ 
一般送達 留置送達 寄存送達 補充送達 

21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規範應具體可行（可實踐性） 意義非難以理解（可理解性） 
受規範者可預見（可預見性） 司法機關得以審查（可爭訟性） 

22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管束與管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管束為即時強制方法；管收為不行為義務之強制方法 
管束屬於對人之作為；管收屬於對物之作為 
管束 1 次不得逾 24 小時；管收 1 次不得逾 3 個月 
管束置於拘留所；管收置於看守所 

23 警察分局長針對某一違法集會遊行之群眾下令其解散而不解散，乃採取強制驅離之措施，該措施之性質為何？ 
行政命令 直接強制 間接強制 即時強制 

24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範圍？ 
稅款 怠金 罰鍰 罰金 

25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
行者，依法予以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之作為，係屬於下列何種方法？ 
間接強制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直接執行 


